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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吉林

“法官，我知道被执行人朱某的
修理部地址了，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的
一个小镇，距离长春得有500公里，
咱们能去执行吗？”申请执行人高某
向王婷婷法官询问。

“当然可以，您只需将确切地址
发给我，我们这两天就去执行！”法官
当即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本案始于2022年1月，高某向朱
某出售了一台价值8万元的打包机，
但朱某迟迟未给付货款，高某多次催
告无果后，将朱某诉至长春市绿园区
法院，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经办案法官王婷婷查询，并未发
现被执行人名下存在可供执行财产，
遂联系申请执行人高某提供财产线
索。经高某透露，被执行人朱某在黑
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红旗镇经营一
家修理部，同时从事钢结构产品的生
产加工。得知此信息后，办案法官立

即动身前往500公里外的红旗镇。
由于小镇位置较为偏僻，经申请

执行人多次引导，执行干警才找到朱
某的修理部。在林甸县法院的协助
下，办案法官查明朱某的厂区内停放
着铲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各类钢材制
造设备和正在加工的钢结构半成
品。法官通过现场工人联系到朱某，
告知其法院将对厂内器械设备等动
产进行查封，朱某则谎称这些设备都
不是自己的。执行法官随即向其释
明提出执行异议的程序，并对厂内的
设备和材料进行了清点，全部予以查
封。同时，法官告知朱某于次日前往
林甸县法院履行债务，否则法院将依
法扣押拍卖其厂内财产。随后，办案
法官前往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朱某其
他工作地点进行检查，但均未能找到
朱某的行踪。

次日，朱某因害怕法院对其采取

强制措施而未现身。在林甸县法院
法警队的协助下，执行法官对前一日
查封的设备和材料进行了扣押。朱
某得知法院“动了真格”后，意识到无
法再逃避执行，遂委托朋友作为代理
人，主动到林甸法院协商和解事宜。

在办案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
了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当场偿还
了3万元债务，剩余尾款则约定在5
月10日前全部清偿完毕。随着当事
人双方在和解协议上落笔签字，这场
跨越千里的执行案件终于宣告执结。

此案的圆满执结，不仅彰显了司
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为营造诚信守
法的社会氛围提供了坚实保障。绿
园法院执行局在此警示各位被执行
人，任何妄图藏匿行踪、隐藏财产的
行为终将自食恶果，司法利剑所指之
处，失信者终将无处遁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A银行与B公司签订了《授信
额度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为1.9亿
元。同时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
合同（不动产）》以B公司及B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C 公司名下房产为
《授信额度合同》期间内借款提供抵
押担保。钱某作为保证人与A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对上
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外，
A银行与B公司约定，以B公司对
D公司的应收账款为其借款提供质
押担保。因B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
款义务，A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审理期间，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了E公司对B公司的重
整申请并指定了B公司管理人。B
公司认为其已进入破产程序，应当
中止本案审理。法院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
定“人民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后，已
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
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
或者仲裁继续进行”，认定在管理人
接管债务人财产后诉讼应当继续进
行，故对其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A银行对B公司出质的应
收账款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法院
审理认为：本案应收账款并非确定
的财产权利，虽已办理质押登记但
质权未能有效设立，故A银行对该

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最终
法院判决：一、B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立即偿还A银行借款本金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利；二、B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立即给付A银行律师代理费
20万元；A银行根据本判决确定的对
B公司享有的债权数额应在破产程序
中依法申报债权，不得据此获得个别
清偿；三、A银行对抵押合同项下的
抵押财产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项所确认的债
务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钱某对上述
第一项、第二项判项所确认的债务范
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决作出
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主动履行
了各自的赔偿义务。

关于A银行对B公司出质的应
收账款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虽然
《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五条规定“以
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
登记时设立”，但这并不代表着质
权一经登记即有效。应收账款质
押，登记机关对应收账款的明确性、
真实性不具有审查义务，办理质押
登记不意味着质押完全有效设立。
质权系《民法典》规定的担保物权之
一，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应收账款亦
应当符合前述规定所要求的“特定
的物”以及权利人能够“直接支配和
排他”等条件。如应收账款不能特
定化，权利人将不能进行“支配和排

他”，则质押权因缺少明确具体的质
押标的物而不能有效设立。

本案中，A银行与B公司签订
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该
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仅约定为“A银
行与B公司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
其修订或补充”，对应收账款也仅是
概括性描述“B公司将对D公司的
多个分公司 (含未来形成的)回款质
押给A银行”，没有明确载明应收账
款的债务人名称、具体金额、基础合
同及基础合同履行情况等可对应收
账款进行特定化的基本要素。庭审
中，A银行亦自认“八份合同对应的
项目有的已经结算完毕，有的未结
算，有的施工完毕，有的未施工完
毕，具体哪个项目已经施工完毕已
经结算不清楚，其中涉及部分账款
已被其他法院扣划走，扣走多少不
清楚”，进一步印证应收账款未能特
定化的事实。质权因应收账款并非
确定的财产权利而无法有效设立，
故A银行对该账款不享有优先受偿
的权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
民法院八里堡法庭通过“上
门调解”方式，妥善化解一
起特殊的追偿权纠纷。

2024年7月20日，长
春市北环城路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秦某某骑行
电动自行车越实线左转
弯时，与肖某某驾驶的小
型轿车发生碰撞，致秦某
某受伤、两车受损。经交
警部门认定，秦某某负事
故主要责任，肖某某负次
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肖
某某因秦某某家庭困难
无赔偿能力，申请其投保
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车
辆维修费用。保险公司
履行代位赔偿后，向秦某
某发起追偿诉讼，要求其
支付代赔款11970元。面
对追偿诉求，秦某某家庭
陷入无力应对的困境。

受理此案后，二道法
院八里堡法庭庭长宋东昇
第一时间与原、被告进行
电话沟通，得知秦某某因
此次交通事故长期卧床、
家庭经济拮据，其妻女亦
无力协助应诉。为在减轻
当事人诉累的同时尽快实

现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
解，在确认原被告双方调
解意愿后，承办法官决定
将调解现场“搬”至秦某某
家中。一张茶几、几把小
凳，在秦某某家中组建起
临时调解室。

承办法官现场开展“面
对面”调解：一方面向保险
公司代理人展示病榻上的
当事人现状，秦某某作为家
中唯一劳动力，受伤后失去
收入来源，妻子全天候照料
无法离身，女儿常年在外务
工难施援手，与保险公司积
极沟通调解方案；另一方面
为秦某某细致讲解代位追
偿法律后果，引导其正视责
任。经过数个小时深入沟
通，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保险公司同意延长六个
月履行期限，秦某某承诺分
期偿还。当调解笔录最终
落笔时，秦某某表示：“没想
到法官能到家里来开展调
解工作，这次心里的石头终
于落地了。这场意外让我
们家喘不过气，感谢法官把
温暖送到家里来，后期我一
定按时还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
支队向上边境派出所组
织开展“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
动。民警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咨询讲解等形
式，向辖区群众普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

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
教育专项行动，切实落实
防火工作“从小抓起”的理
念，全面提升小朋友们的
消防安全意识，4月8日，
前郭消防救援大队热情邀
请辖区第二小学的师生及
家长走进消防站。大家在
此“零距离”感受消防救援
人员的日常，深入学习消
防知识，有效增强消防安
全技能。

参观结束后，师生和
家长们纷纷称赞此次活动
意义非凡。通过实地参观
消防站，小朋友们不仅增
强了消防安全意识，还掌
握了火场逃生、自救与报
警的基本方法，进而带动
家庭消防安全意识的提
升。老师和家长们热切期
望今后能多多开展这类活
动，携手筑牢校园消防安
全防线。 于建勋

朝阳区荷光同尘传媒中心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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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调解有温度
跑出便民“加速度”

前郭消防救援大队
举办消防站开放日活动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向上边境派出所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声明

两地法院通力配合 被执行人虽远必“执”

从一起金融纠纷案看

应收账款质押的特定化要求及破产程序诉讼衔接问题


